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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各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主管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负责人：夏建新
填报时间：2025年2月27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要求，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新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1、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新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新疆2024年新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共计93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2648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6663万元。
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号），财政部下达第一批一般公共预算资金2047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4129万元；2024年4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39号），财政部下达第二批一般公共预算资金601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534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具体为：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210]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2648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648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 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 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 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有需求的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
	≥85%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776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3531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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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210]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6663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6663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 为0-6岁家庭困难，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为试点地区小龄残疾儿童提供亲子同训、家长培训等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康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效果。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 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 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实施电视手语栏目及融媒体建设项目，使残联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6. 资助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院）改善办学条、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以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残疾人获得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机会。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3060人

	
	
	
	早期干预残疾儿童数量
	≥48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136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5个

	
	
	
	电视手语广播专题节目及融媒体建设
	≥1个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80个

	
	
	
	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数
	≥930人

	
	
	
	得到补贴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数
	≥1个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
	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接受资助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发展水平
	有所提高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受助院校的残疾学生满意度
	≥85%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2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3〕196号）6176万元；2024年5月，自治区《关于拨付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45号）3135万元；2023年12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3〕205号）4005万元,其中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同一项目的资金为1648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州、市）、县（市、区）名称
	2024年下达资金小计

	新疆自治区合计
	2648

	自治区残联本级
	0

	乌鲁木齐市合计
	60

	天山区
	7

	沙依巴克区
	16

	新市区
	4

	水磨沟区
	8

	头屯河区
	3

	达坂城区
	4

	米东区
	13

	乌鲁木齐县
	5

	伊犁州合计
	430

	伊宁市
	59

	奎屯市
	12

	霍尔果斯市
	2

	伊宁县
	41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31

	霍城县
	59

	巩留县
	48

	新源县
	70

	昭苏县
	26

	特克斯县
	51

	尼勒克县
	31

	塔城地区合计
	79

	塔城市
	13

	乌苏市
	8

	额敏县
	18

	沙湾县
	13

	托里县
	10

	裕民县
	12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5

	阿勒泰地区合计
	99

	阿勒泰市
	27

	布尔津县
	12

	富蕴县
	20

	福海县
	10

	哈巴河县
	7

	青河县
	8

	吉木乃县
	15

	克拉玛依市合计
	22

	独山子区
	6

	克拉玛依区
	8

	白碱滩区
	8

	乌尔禾区
	0

	博州合计
	88

	博乐市
	33

	阿拉山口市
	0

	精河县
	26

	温泉县
	29

	昌吉州合计
	94

	昌吉市
	25

	阜康市
	14

	呼图壁县
	5

	玛纳斯县
	8

	奇台县
	15

	吉木萨尔县
	13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14

	哈密市合计
	39

	伊州区
	19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14

	伊吾县
	6

	吐鲁番市合计
	121

	高昌区
	54

	鄯善县
	32

	托克逊县
	35

	巴州合计
	210

	库尔勒市
	53

	轮台县
	24

	尉犁县
	12

	若羌县
	10

	且末县
	20

	焉耆回族自治县
	40

	和静县
	21

	和硕县
	19

	博湖县
	11

	库尔勒经济开发区
	0

	阿克苏地区合计
	360

	阿克苏市
	18

	库车市
	94

	温宿县
	19

	沙雅县
	33

	新和县
	78

	拜城县
	30

	乌什县
	44

	阿瓦提县
	35

	柯坪县
	9

	克州合计
	116

	阿图什市
	36

	阿克陶县
	47

	阿合奇县
	12

	乌恰县
	21

	喀什地区合计
	595

	喀什市
	51

	疏附县
	35

	疏勒县
	87

	英吉沙县
	47

	泽普县
	35

	莎车县
	105

	叶城县
	83

	麦盖提县
	24

	岳普湖县
	56

	伽师县
	28

	巴楚县
	37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7

	和田地区合计
	335

	和田市
	29

	和田县
	32

	墨玉县
	47

	皮山县
	66

	洛浦县
	115

	策勒县
	24

	于田县
	21

	民丰县
	1


                                                      
	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州、市）名称
	2024年下达资金合计

	新疆自治区合计
	6663

	自治区残联本级
	138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846

	新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
	1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
	419

	地州市合计
	5277

	乌鲁木齐市
	380

	伊犁州
	624

	塔城地区
	182

	阿勒泰地区
	120

	克拉玛依市
	81

	 博州
	145

	昌吉州
	123

	哈密市
	71

	吐鲁番市
	219

	巴州
	474

	阿克苏地区
	845

	克州
	213

	喀什地区
	1160

	和田地区
	640

	

	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新疆自治区合计
	3385

	自治区残联本级
	0

	乌鲁木齐市合计
	327

	乌鲁木齐市本级
	18

	天山区
	47

	沙依巴克区
	53

	新市区
	95

	水磨沟区
	41

	头屯河区
	29

	达坂城区
	2

	米东区
	37

	乌鲁木齐县
	5

	伊犁州合计
	629

	伊犁州本级
	6

	伊宁市
	91

	奎屯市
	53

	霍尔果斯市
	26

	伊宁县
	62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62

	霍城县
	71

	巩留县
	47

	新源县
	71

	昭苏县
	46

	特克斯县
	51

	尼勒克县
	43

	塔城地区合计
	143

	塔城地区本级
	1

	塔城市
	31

	乌苏市
	13

	额敏县
	47

	沙湾县
	18

	托里县
	16

	裕民县
	7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10

	阿勒泰地区合计
	109

	阿勒泰地区本级
	0

	阿勒泰市
	32

	布尔津县
	12

	富蕴县
	13

	福海县
	14

	哈巴河县
	12

	青河县
	10

	吉木乃县
	16

	克拉玛依市合计
	86

	克拉玛依市本级
	1

	独山子区
	11

	克拉玛依区
	61

	白碱滩区
	12

	乌尔禾区
	1

	博州合计
	116

	博州本级
	1

	博乐市
	65

	阿拉山口市
	4

	精河县
	25

	温泉县
	21

	昌吉州合计
	104

	昌吉州本级
	1

	昌吉市
	38

	阜康市
	13

	呼图壁县
	8

	玛纳斯县
	6

	奇台县
	19

	吉木萨尔县
	8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11

	哈密市合计
	95

	哈密市本级
	1

	伊州区
	55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26

	伊吾县
	13

	吐鲁番市合计
	87

	吐鲁番市本级
	1

	高昌区
	33

	鄯善县
	20

	托克逊县
	33

	巴州合计
	253

	巴州本级
	2

	库尔勒市
	111

	轮台县
	11

	尉犁县
	15

	若羌县
	10

	且末县
	11

	焉耆回族自治县
	38

	和静县
	33

	和硕县
	4

	博湖县
	12

	库尔勒经济开发区
	6

	阿克苏地区合计
	467

	阿克苏地区本级
	122

	阿克苏市
	31

	库车市
	82

	温宿县
	37

	沙雅县
	54

	新和县
	56

	拜城县
	20

	乌什县
	40

	阿瓦提县
	18

	柯坪县
	7

	克州合计
	56

	克州本级
	1

	阿图什市
	11

	阿克陶县
	34

	阿合奇县
	1

	乌恰县
	9

	喀什地区合计
	625

	喀什地区本级
	56

	喀什市
	70

	疏附县
	50

	疏勒县
	33

	英吉沙县
	35

	泽普县
	31

	莎车县
	132

	叶城县
	69

	麦盖提县
	35

	岳普湖县
	28

	伽师县
	36

	巴楚县
	3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4

	和田地区合计
	288

	和田地区本级
	0

	和田市
	30

	和田县
	15

	墨玉县
	43

	皮山县
	52

	洛浦县
	64

	策勒县
	46

	于田县
	30

	民丰县
	8

	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
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新疆自治区合计
	620

	自治区残联本级
	32

	乌鲁木齐市
	73

	伊犁州
	49

	塔城地区
	9

	阿勒泰地区
	11

	克拉玛依市
	38

	博州
	84

	昌吉州
	22

	哈密市
	0

	吐鲁番市
	9

	巴州
	164

	阿克苏地区
	48

	克州
	4

	喀什地区
	68

	和田地区
	9


2. 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乌鲁木齐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1052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310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20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6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3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3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5070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945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202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306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塔城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9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1010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245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84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36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阿勒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9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737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330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05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101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克拉玛依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2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441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147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8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1472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394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54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82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4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1348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458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51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127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9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916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164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42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35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吐鲁番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1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776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318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365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1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2808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667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65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112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阿克苏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6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6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7137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949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56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161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1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6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1218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197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00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32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9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95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4120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1891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340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259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和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3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35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2755人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人数
	≥985人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92人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79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2)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本级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4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46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 为符合条件的重度聋儿实施手术适配电子人工耳蜗。
2. 通过扶持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开展残疾人文化服务，使残疾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到满足；通过实施残疾人事业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项目，使残疾人事业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3. 举办残疾人特殊项目赛事及残疾人体育项目推广培训班，提升残疾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为备战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做准备
4. 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人工耳蜗适配的残疾儿童数量
	≥50个

	
	
	
	残疾人事业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
	≥1个

	
	
	
	扶持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数量
	≥2个

	
	
	
	举办残疾人特色项目比赛数量
	≥2个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35个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康复救助服务的满意度
	≥80%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1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 资助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院)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以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残疾人获得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机会。
2.通过扶持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使残疾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到满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数量
	≥1人

	
	
	
	得到补贴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数
	≥1人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接受资助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发展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助院校的残疾学生满意度
	≥85%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1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19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接受人工耳蜗手术的重度聋儿实施术后康复训练。
2.为残疾人康复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数量
	≥5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机构个数
	≥1个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儿童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指标值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乌鲁木齐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8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8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 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 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 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 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5. 通过训练，提升残疾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为备战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做准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196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35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9个

	
	
	
	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数
	≥269人

	
	
	
	残疾人体育训练项目数
	≥4个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2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24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218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62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1个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25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11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600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塔城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82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44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25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12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102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阿勒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53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10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3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245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克拉玛依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1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3.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4.通过训练，提升残疾运动员体育竟技水平，为备战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做准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55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6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77个

	
	
	
	残疾人体育训练项目数
	≥1个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45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5.通过训练，提升残疾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为备战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做准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88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10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78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7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150人

	
	
	
	残疾人体育训练项目数
	≥2个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昌吉回族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3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77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9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1个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8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10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66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1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25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15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5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6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70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吐鲁番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19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49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15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2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8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390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7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74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6. 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7. 通过训练，提升残疾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为备战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做准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147人

	
	
	
	早期干预残疾儿童数量
	≥24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20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1个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7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73人

	
	
	
	残疾人体育训练项目数
	≥4个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阿克苏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4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45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393人

	
	
	
	早期干预残疾儿童数量
	≥24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60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1个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8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10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405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13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项目，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84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5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50户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100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16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6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416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35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1个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2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14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783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具体实施单位
	和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4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40

	
	地方财政资金
	

	总
体
目
标
	1.为0-6岁家庭困难的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项目，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208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320人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00户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9个

	
	
	
	得到残疾评定的残疾人数
	≥50人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3）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乌鲁木齐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327
	其中：财政拨款
	327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673人
	计划标准
	116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101人
	计划标准
	7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334人
	计划标准
	44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5人
	计划标准
	5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1个
	计划标准
	6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350户
	计划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120人
	计划标准
	6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27场次
	计划标准
	53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3.56%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无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629
	其中：财政拨款
	62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4：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3502人
	计划标准
	228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126人
	计划标准
	7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250人
	计划标准
	208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65人
	计划标准
	68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420户
	计划标准
	558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865人
	计划标准
	865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70场次
	计划标准
	7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9.2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塔城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43
	其中：财政拨款
	143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637人
	计划标准
	36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25人
	计划标准
	2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75人
	计划标准
	8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14人
	计划标准
	1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2个
	计划标准
	4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250户
	计划标准
	4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40人
	计划标准
	2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40场次
	计划标准
	3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8.19%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无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阿勒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09
	其中：财政拨款
	10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460人
	计划标准
	99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32人
	计划标准
	9
	5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103人
	计划标准
	80人
	5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55人
	计划标准
	20人
	5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100户
	计划标准
	无
	5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47场次
	计划标准
	30场次
	5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5.76%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无
	7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克拉玛依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86
	其中：财政拨款
	8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284人
	计划标准
	305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32人
	计划标准
	25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40人
	计划标准
	30人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1个
	计划标准
	无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85人
	计划标准
	85人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21场次
	计划标准
	30场次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8.75%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16
	其中：财政拨款
	11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947人
	计划标准
	203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37人
	计划标准
	4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50人
	计划标准
	5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6人
	计划标准
	1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100户
	计划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27场次
	计划标准
	3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100%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无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04
	其中：财政拨款
	104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3：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861人
	计划标准
	132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31人
	计划标准
	2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85人
	计划标准
	14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4个
	计划标准
	2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90户
	计划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30场次
	计划标准
	4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5.40%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无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95
	其中：财政拨款
	95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590人
	计划标准
	71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12人
	计划标准
	1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80人
	计划标准
	56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4人
	计划标准
	9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2个
	计划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150户
	计划标准
	100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59人
	计划标准
	75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14场次
	计划标准
	2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85.35%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吐鲁番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87
	其中：财政拨款
	87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499人
	计划标准
	710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25人
	计划标准
	60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40人
	计划标准
	65人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13人
	计划标准
	16人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90人
	计划标准
	30人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13场次
	计划标准
	20场次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8.95%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7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253
	其中：财政拨款
	253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1801人
	计划标准
	106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88人
	计划标准
	8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95人
	计划标准
	196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10人
	计划标准
	14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1个
	计划标准
	4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200户
	计划标准
	100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32场次
	计划标准
	3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8.9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阿克苏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467
	其中：财政拨款
	467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5242人
	计划标准
	459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117人
	计划标准
	16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110人
	计划标准
	20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39人
	计划标准
	38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5个
	计划标准
	5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340户
	计划标准
	300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155人
	计划标准
	20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66场次
	计划标准
	5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1.17%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56
	其中：财政拨款
	5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783人
	计划标准
	61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10人
	计划标准
	5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50人
	计划标准
	5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7人
	计划标准
	6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1个
	计划标准
	8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50户
	计划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18人
	计划标准
	3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21场次
	计划标准
	2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86.95%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无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625
	其中：财政拨款
	625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3337人
	计划标准
	327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124人
	计划标准
	22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458人
	计划标准
	36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180人
	计划标准
	10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10个
	计划标准
	13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350户
	计划标准
	938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613人
	计划标准
	74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72场次
	计划标准
	5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9.61%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

	预算单位
	和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288
	其中：财政拨款
	28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经济困难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开展康复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和康复协调员培训、全国爱耳日和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
目标2：建立扶残助学长效机制，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
目标3：通过扶持盲人按摩机构，促进更多盲人就业。
目标4：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5：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数
	≥2384人
	计划标准
	2655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37人
	计划标准
	8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区康复协调员培训人数
	≥290人
	计划标准
	100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资助困难残疾大学生人数
	≥61人
	计划标准
	28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扶持盲人按摩机构数
	≥1个
	计划标准
	3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户数
	≥320户
	计划标准
	316户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托养人数
	≥225人
	计划标准
	165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爱耳日与残疾预防日宣传场次
	≥79场次
	计划标准
	20场次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率
	≥85%
	计划标准
	97.43%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计划标准
	2022年12月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能力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有所提高
	1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4）自治区彩票公益金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本级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32
	其中：财政拨款
	3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备战2025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通过对2023年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选拔出一批具备培养潜力的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全国比赛项目
	≥3个
	计划标准
	2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全国比赛人数
	≥20人
	计划标准
	12人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带队参加全国比赛次数
	3次
	计划标准
	3次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开展残疾人运动项目推广班
	≤6万元
	预算支出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带队参加全国比赛
	≤10万元
	预算支出标准
	无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体育器材购置
	≤16万元
	预算支出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参训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显著提高
	计划标准
	显著提高
	2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训运动员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5%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乌鲁木齐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73
	其中：财政拨款
	73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目标2：为备战2025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通过对2023年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选拔出一批具备培养潜力的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22人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集训项目
	2个
	计划标准
	2个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训练人数
	≥7人
	计划标准
	7人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全国比赛次数
	1次
	计划标准
	0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显著提高
	计划标准
	显著提高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5%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49
	其中：财政拨款
	4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27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塔城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9
	其中：财政拨款
	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5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阿勒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1
	其中：财政拨款
	11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6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克拉玛依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38
	其中：财政拨款
	3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目标2：为备战2025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通过对2023年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选拔出一批具备培养潜力的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7人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集训项目
	1个
	计划标准
	1个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训练人数
	≥6人
	计划标准
	6人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全国比赛次数
	1次
	计划标准
	0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显著提高
	计划标准
	显著提高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5%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84
	其中：财政拨款
	84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目标2：为备战2025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通过对2023年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选拔出一批具备培养潜力的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8人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集训项目
	1个
	计划标准
	1个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训练人数
	≥6人
	计划标准
	6人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全国比赛次数
	1次
	计划标准
	0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显著提高
	计划标准
	显著提高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5%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22
	其中：财政拨款
	2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12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吐鲁番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9
	其中：财政拨款
	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5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64
	其中：财政拨款
	164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目标2：为备战2025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通过对2023年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选拔出一批具备培养潜力的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20人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集训项目
	4个
	计划标准
	4个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训练人数
	≥22人
	计划标准
	22人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全国比赛次数
	2次
	计划标准
	2次
	8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显著提高
	计划标准
	显著提高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5%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阿克苏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48
	其中：财政拨款
	4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26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4
	其中：财政拨款
	4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2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68
	其中：财政拨款
	6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目标2：为备战2025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奥会，通过对2023年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奥会上选拔出一批具备培养潜力的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30人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集训项目
	1个
	计划标准
	0个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训练人数
	≥10人
	计划标准
	0人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参加全国比赛次数
	1次
	计划标准
	0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显著提高
	计划标准
	显著提高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参训运动员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85%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财政彩票公益金项目

	预算单位
	和田地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9
	其中：财政拨款
	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为0-6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通过康复训练，减轻残疾儿童的行动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得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数
	≥5人
	计划标准
	无
	2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长
	10个月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
	计划标准
	无
	1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计划标准
	无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计划标准
	无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中央财政下达新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预算共计9311万元，资金到位9311万元，到位率100%。其中，2023年11月中央下达新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预算资金为6176万元，2024年4月中央下达新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预算资金为3135万元。
与中央转移支付共同投入到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的自治区资金1648万元，资金到位1648万元，到位率100%；各地、州、市及以下各级财政资金共计2504.56万元，资金到位2504.56万元，到位率100%。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到同一项目的其他资金共计1.56万元，资金到位1.56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2648万元，执行2593.72万元，执行率97.95%。彩票公益金预算6663万元，执行6005.05万元，执行率90.13%。
2024年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同一项目的各级财政资金4152.56万元（其中自治区级资金1648万元），执行3896.83万元，执行率93.84%。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到同一项目的其他资金共计1.56万元，执行1.56万元，执行率100%。
	2024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
	万元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中央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小计
	中央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小计
	

	自治区本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乌鲁木齐市
	60.00
	259.47
	0.00
	319.47
	48.10
	230.73
	0.00
	278.83
	87.28%

	克拉玛依市
	22.00
	5.47
	0.00
	27.47
	22.00
	5.47
	0.00
	27.47
	100.00%

	伊犁州
	430.00 
	312.70 
	0.00 
	742.70 
	430.00 
	309.70 
	0.00 
	739.70 
	99.60%

	塔城地区
	79.00
	9.00
	0.00
	88.00
	79.00
	8.40
	0.00
	87.40
	99.32%

	阿勒泰地区
	99.00
	109.00
	0.00
	208.00
	95.66
	104.65
	0.00
	200.31
	96.30%

	博州
	88.00
	116.00
	0.00
	204.00
	88.00
	113.32
	0.00
	201.32
	98.69%

	昌吉州
	94.00
	16.36
	0.00
	110.36
	93.39
	16.36
	0.00
	109.75
	99.45%

	巴州
	210.00
	35.13
	0.00
	245.13
	199.65
	32.35
	0.00
	232.00
	94.64%

	阿克苏地区
	360.00
	467.00
	0.00
	827.00
	343.82
	344.88
	0.00
	688.70
	83.28%

	克州
	116.00
	56.00
	0.00
	172.00
	102.26
	55.99
	0.00
	158.25
	92.01%

	喀什地区
	595.00
	249.54
	0.00
	844.54
	590.73
	249.54
	0.00
	840.27
	99.49%

	和田地区
	335.00
	288.00
	0.00
	623.00
	334.01
	283.50
	0.00
	617.51
	99.12%

	吐鲁番市
	121.00
	0.00
	0.00
	121.00
	121.00
	0.00
	0.00
	121.00
	100.00%

	哈密市
	39.00
	31.60
	1.56
	72.16
	39.00
	31.47
	1.56
	72.03
	99.82%

	合计
	2648.00
	1955.27
	1.56
	4604.83
	2593.72
	1786.36
	1.56
	4381.64
	95.15%



	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执行情况表

	

	
	
	
	
	
	
	
	
	单位：
	万元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中央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小计
	中央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小计
	

	自治区本级
	1386.00
	0.00
	0.00
	1386.00
	1298.26
	0.00
	0.00
	1298.26
	93.67%

	乌鲁木齐市
	380.00
	73.00
	0.00
	453.00
	342.08
	71.42
	0.00
	413.50
	91.28%

	克拉玛依市
	81.00
	12.00
	0.00
	93.00
	81.00
	12.00
	0.00
	93.00
	100.00%

	伊犁州
	624.00
	769.94
	0.00
	1393.94
	614.30
	769.84
	0.00
	1384.14
	99.30%

	塔城地区
	182.00
	0.00
	0.00
	182.00
	182.00
	0.00
	0.00
	182.00
	100.00%

	阿勒泰地区
	120.00
	11.00
	0.00
	131.00
	119.40
	11.00
	0.00
	130.40
	99.54%

	博州
	145.00
	84.00
	0.00
	229.00
	140.50
	84.00
	0.00
	224.50
	98.03%

	昌吉州
	123.00
	78.01
	0.00
	201.01
	123.00
	78.01
	0.00
	201.01
	100.00%

	巴州
	474.00
	370.72
	0.00
	844.72
	428.19
	308.27
	0.00
	736.46
	87.18%

	阿克苏地区
	845.00
	227.17
	0.00
	1072.17
	688.68
	220.46
	0.00
	909.14
	84.79%

	克州
	213.00
	4.00
	0.00
	217.00
	131.77
	4.00
	0.00
	135.77
	62.57%

	喀什地区
	1160.00
	280.55
	0.00
	1440.55
	973.57
	271.68
	0.00
	1245.25
	86.44%

	和田地区
	640.00
	172.00
	0.00
	812.00
	592.30
	164.89
	0.00
	757.19
	93.25%

	吐鲁番市
	219.00
	0.00
	0.00
	219.00
	219.00
	0.00
	0.00
	219.00
	100.00%

	哈密市
	71.00
	114.90
	0.00
	185.90
	71.00
	114.90
	0.00
	185.90
	100.00%

	合计
	6663.00
	2197.29
	0.00
	8860.29
	6005.05
	2110.47
	0.00
	8115.52
	91.59%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严格按照中央拨款文件《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39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号）规定的使用范围分配资金，资金分配额度科学合理，分配依据充分，并结合实际，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适当倾斜。对绩效评价结果差，预算执行不到位、资金结余消化慢的地方，资金适当扣减。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3年10月30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号），2023年12月7日，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3〕196号）6176万元；2024年4月10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39号），2024年5月24日，《关于拨付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45号）3135万元；2023年12月24日，《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社〔2023〕205号）4005万元，其中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同一项目的资金为1648万元。以上资金分解下达各地州，资金分解下达及时有效。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39号）等文件要求，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统筹用于7岁以上残疾人康复、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阳光家园计划等方面支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及早期干预、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助、残疾人文化服务、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残疾学生助学等方面支出，资金拨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按照财政绩效监控要求，逐项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年度执行计划、工作任务、验收评价等方面的工作要求。资金严格按照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项目管理制度、办法，依托财务管理一体化平台开展全流程资金管控，无违规执行项目资金情况发生。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我会严格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188号，《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预算绩效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19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实施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与财政厅配合实行动态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资金执行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明确预算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责任，突出重要考核时间节点，重点抓好每年5月和8月底两次阶段性预算执行情况的重点考核。每月召开视频调度会，督促执行进度，解决问题。注重考核结果应用，实行考核结果双挂钩，将预算执行结果与部门（单位）考核、下年度预算增减安排挂钩，将预算执行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挂钩，纳入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年度评先评优考核，切实保障资金按序时进度执行，无违规项目资金情况发生。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资金安全规范使用，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拨付足额经费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要求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根据政策规定严格审核，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财政厅、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制度，确保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通过调研督导，及时总结经验和问题，不断完善项目执行和支付方式，保障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履行，情况良好。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目标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中央彩票公益金：
目标1：为0-6岁家庭困难，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为试点地区小龄残疾儿童提供亲子同训、家长培训等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康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效果。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托养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实施电视手语栏目及融媒体建设项目，使残联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6：资助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院）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以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残疾人获得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机会。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有需求的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指标，指标值为≥85%，新疆实际完成98.10%，完成率115.41%，偏差率15.41%。
指标2.财政部随文下达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指标，指标值为≥1776人次，新疆实际完成1772人次，完成率99.77%，偏差率0.23%。偏差原因：在实施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中，个别地（州）县（市）残联对使用技术培训前的统筹谋划不足。
指标3.财政部随文下达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指标值为≥3531人次，新疆实际完成3605人次，完成率102.10%，偏差率2.10%。
（2）质量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数量指标，指标值为1-2门，新疆实际完成2门，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指标值为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新疆实际完成为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完成率100%。
指标2.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完成时间，指标值为2024年12月底，新疆实际完成2024年12月底，完成率为100%。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指标，指标值为有所提高，新疆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
指标2.财政部随文下达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指标，指标值为有所改善，新疆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
（3）生态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0%，新疆实际完成91%，完成率100%。
中央彩票公益金部分：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指标，指标值为≥3060人，新疆实际完成3206人，完成率104.77%，偏差率4.77%。
指标2.财政部随文下达早期干预残疾儿童数量指标，指标值为≥48人，新疆实际完成50人，完成率104.17%，偏差率4.17%。
指标3.财政部随文下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指标，指标值为≥1360人，新疆实际完成3830人，完成率281.62%，偏差率181.62%，偏差原因：该项目由中央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完成，所以超额完成。
指标4.财政部随文下达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指标，指标值为≥5个，新疆实际完成14个，完成率280%，偏差率180%。偏差原因：新疆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缺口较大，根据实际需求分配，让更多的机构获得补助资金。
指标5.财政部随文下达电视手语广播专题节目及融媒体建设指标，指标值为≥1个，新疆实际完成1个，完成率100%。
指标6.财政部随文下达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指标，指标值为≥80个，新疆实际完成243个，完成率303.75%，偏差率203.75%。偏差原因：该项目由中央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完成，所以超额完成。
指标7.财政部随文下达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数指标，指标值为≥930人，新疆实际完成3430人，完成率368.82%，偏差率268.82%。偏差原因：该项目由中央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完成，所以超额完成。
指标8.财政部随文下达得到补贴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数指标，指标值为≥1个，新疆实际完成1个，完成率100%。
（2）质量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质量指标。
（3）时效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指标，指标值为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新疆实际完成为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完成率100%。
指标2.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完成时间指标，指标值为2024年12月底，新疆实际完成2024年12月底，完成率为100%。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指标，指标值为≥90%，新疆实际完成94.32%，完成率104.8%，偏差率4.8%。
指标2. 财政部随文下达接受资助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发展水平指标，指标值为有所提高，新疆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
指标3.财政部随文下达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标，指标值为有所提高，新疆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
（3）生态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财政部随文下达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0%，新疆实际完成98.57%，完成率100%。
指标2.财政部随文下达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5%，新疆实际完成92.67%，完成率100%。
指标3.财政部随文下达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指标，指标值为≥80%，新疆实际完成91.38%，完成率100%。
指标4.财政部随文下达受助院校的残疾学生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5%，新疆实际完成85%，完成率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绩效目标的数量指标。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指标。偏差原因：在实施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中，个别地（州）县（市）残联对使用技术培训前的统筹谋划不足。
（2）完成率超30%及以上数量指标。
a.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指标。偏差原因：该项目由中央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完成，所以超额完成。
b.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指标。偏差原因：新疆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缺口较大，根据实际需求分配,让更多的机构获得补助资金。
c.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指标。偏差原因：该项目由中央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完成，所以超额完成。
d.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数指标。偏差原因：该项目由中央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共同完成，所以超额完成。
2.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绩效目标申报管理。提高绩效目标申报质量，做到目标明确，量化指标安排合理。
（2）建立三级联动机制（自治区-地州-县市）实施全流程管控；深入调研残疾人需求，实现精准对接；构建"理论+实操+跟踪"三位一体培训体系；将项目执行纳入基层残联年度考核指标。
（3）进一步加强对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加大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和绩效管理工作的学习力度，让“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深入工作每个环节。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4年度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价：
一般公共预算部分得分为96.7分，其中：预算执行9.7分、产出指标49分、效益指标28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彩票公益金部分得分为97.1分，其中：预算执行9.1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28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二）存在的问题：中央彩票公益金部分多个指标超额完成，虽归因于“中央与地方资金配套”，但未说明配套资金的具体使用效率或实际需求匹配度，可能掩盖资源过度集中或规划不足的问题。
下一步改进措施：（1）精准需求匹配。分级评估需求，按地区残疾率、贫困程度、设施缺口划分，提高绩效目标申报质量，做到目标明确，量化指标安排合理。
（2）强化效率监管。严格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用款。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确保资金支出合法、真实。严格落实会计核算、报销审批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
（三）评价结果在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门户网站及自治区财政厅网站上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附：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各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4,604.83
	4,381.64
	95.15%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2,648.00
	2,593.72
	97.95%

	
	       地方资金
	1,955.27
	1,786.36
	91.36%

	
	       其他资金
	1.56
	1.56
	100.0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中央拨款文件财社﹝2024﹞39号、财社﹝2023﹞132号规定的使用范围分配资金，资金分配额度科学合理，分配依据充分，并结合实际，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适当倾斜。对绩效评价结果差，预算执行不到位、资金结余消化慢的地方，资金适当扣减
	无

	
	下达及时性
	2023年12月7日，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3〕196号）6176万元，2024年5月24日，《关于拨付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45号）3135万元，2023年12月24日，《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社〔2023〕205号）4005万元,其中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同一项目的资金为1648万元，将资金分解下达各地州，资金分解下达及时有效。
	无

	
	拨付合规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39号）等文件要求，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统筹用于7岁以上残疾人康复、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阳光家园计划等方面支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及早期干预、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助、残疾人文化服务、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残疾学生助学等方面支出，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按照财政绩效监控要求，逐项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年度执行计划、工作任务、验收评价等方面的工作要求。资金严格按照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项目管理制度、办法，依托财务管理一体化平台开展全流程资金管控，无违规执行项目资金情况发生。
	无

	
	执行准确性
	我会严格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188号，《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预算绩效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19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实施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与财政厅配合实行动态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资金执行准确。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明确预算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责任，突出重要考核时间节点，重点抓好每年5月和8月底两次阶段性预算执行情况的重点考核。每月召开视频调度会，督促执行进度，解决问题。注重考核结果应用，实行考核结果双挂钩，将预算执行结果与部门（单位）考核、下年度预算增减安排挂钩，将预算执行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挂钩，纳入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年度评先评优考核，切实保障资金按序时进度执行，无违规项目资金情况发生。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资金安全规范使用，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拨付足额经费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要求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根据政策规定严格审核，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财政厅、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制度，确保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通过调研督导，及时总结经验和问题，不断完善项目执行和支付方式，保障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履行，情况良好。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经济困难家庭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2：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新疆实际按计划完成。
目标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新疆按照计划完成。
	1.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使有需求的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达到98.10%。
2完成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1772人次，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增收。
3.通过“阳光家园计划”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帮助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3605人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其中：中央资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有需求的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
	≥85%
	98.10%
	98.10%
	

	
	
	
	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776人次
	1772人次
	1772人次
	在实施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中，个别地（州）县（市）残联对使用技术培训前的统筹谋划不足。整改：一是做好摸底排查。二是结合市场需求和残疾人培训意愿做好统筹谋划和跟踪回访等服务。

	
	
	
	接受托养服务资助人次数
	≥3531人次
	3605人次
	3531人次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数量
	1-2门
	2门
	2门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2024年12月底
	2024年12月底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100%
	100%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80%
	91%
	91%
	

	说明
	无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各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8,860.29
	8,115.52
	91.59%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6,663.00
	6,005.05
	90.13%

	
	地方资金
	2,197.29
	2,110.47
	96.05%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中央拨款文件财社﹝2024﹞39号、财社﹝2023﹞132号规定的使用范围分配资金，资金分配额度科学合理，分配依据充分，并结合实际，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适当倾斜。对绩效评价结果差，预算执行不到位、资金结余消化慢的地方，资金适当扣减
	无

	
	下达及时性
	2023年12月7日，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3〕196号）6176万元，2024年5月24日，《关于拨付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45号）3135万元，2023年12月24日，《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社〔2023〕205号）4005万元,其中与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投入同一项目的资金为1648万元，将资金分解下达各地州，资金分解下达及时有效。
	无

	
	拨付合规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39号）等文件要求，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统筹用于7岁以上残疾人康复、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阳光家园计划等方面支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及早期干预、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助、残疾人文化服务、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残疾学生助学等方面支出，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按照财政绩效监控要求，逐项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年度执行计划、工作任务、验收评价等方面的工作要求。资金严格按照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项目管理制度、办法，依托财务管理一体化平台开展全流程资金管控，无违规执行项目资金情况发生。
	无

	
	执行准确性
	我会严格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188号，《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预算绩效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19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实施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与财政厅配合实行动态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资金执行准确。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明确预算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责任，突出重要考核时间节点，重点抓好每年5月和8月底两次阶段性预算执行情况的重点考核。每月召开视频调度会，督促执行进度，解决问题。注重考核结果应用，实行考核结果双挂钩，将预算执行结果与部门（单位）考核、下年度预算增减安排挂钩，将预算执行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挂钩，纳入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年度评先评优考核，切实保障资金按序时进度执行，无违规项目资金情况发生。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资金安全规范使用，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拨付足额经费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要求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根据政策规定严格审核，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财政厅、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制度，确保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通过调研督导，及时总结经验和问题，不断完善项目执行和支付方式，保障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履行，情况良好。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为0-6岁家庭困难，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为试点地区小龄残疾儿童提供亲子同训、家长培训等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康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效果。
目标2：支持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目标3：为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托养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目标4：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实施电视手语栏目及融媒体建设项目，使残联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目标5：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目标6：资助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院）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以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残疾人获得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机会。
	1.为3206名0-6岁家庭困难，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服务，显著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自理及社会参与能力，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为试点地区51名小龄残疾儿童提供亲子同训、家长培训等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康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效果。
2.为3830名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
3.为14个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配置设备，提升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能力。
4.通过实施243个残疾人文化进社区项目，使残疾人就近就便参加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实施1个电视手语栏目及融媒体建设项目，使残联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5.为3430名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6.资助1个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院）改善办学条、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以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残疾人获得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机会。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其中：中央资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3060人
	3206人
	3060人
	

	
	
	
	早期干预残疾儿童数量
	≥48人
	50人
	48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惠及人数 
	≥1360人
	3830人
	1360人
	

	
	
	
	得到补助的康复和托养机构个数
	≥5个
	14个
	5个
	

	
	
	
	电视手语广播专题节目及融媒体建设
	≥1个
	1个
	1个
	

	
	
	
	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个数
	≥80个
	243个
	80个
	

	
	
	
	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数
	≥930人
	3430人
	930人
	

	
	
	
	得到补贴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数
	≥1个
	1个
	1个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
	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
	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
	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2024年12月底
	2024年12月底
	

	
	
	社会效益
指标
	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94.32%
	94.32%
	

	
	
	
	接受资助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发展水平
	有所提高
	100%
	100%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0%
	98.57%
	98.57%
	

	
	
	
	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92.67%
	92.67%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80%
	91.38%
	91.38%
	

	
	
	
	受助院校的残疾学生满意度
	≥85%
	85.00%
	85.00%
	

	说明
	无。



